报名文件

（填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公司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如有特殊资质附上

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__________同志，现任我单位_______________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本证明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与本公司投标文件中标注的投标有效期相同。
附：
营业执照（注册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济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营（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兼营（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单位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发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被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为本公司合法代理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代表本公司处理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与开标、谈判、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被授权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码：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授权人（签名）：
说明：1.本授权委托书要求投标人提供有代理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的原件方为有效；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必填项）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必填项）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必填项）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必填项）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备注：

1.上述表中注明“必填项”的必须填写；未注明“必填项”的，如供应商未填写则视为未安排（或无）。

2.请投标人按以下附件要求提供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及股权关系证明材料。

★附1：社保缴纳证明材料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开标前近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不限于在投标单位缴纳，但必须体现缴纳单位）：

2.投标授权代表人开标前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3.项目负责人（如本项目未安排，可不提供）开标前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4.主要技术人员（如本项目未安排，可不提供）开标前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5.投标文件编制人员开标前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注：

(1)上述社保证明材料对应的人员须与《供应商基本情况表》保持一致，请供应商认真填报，并保证所填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如开标前近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

(3)如无法按上述要求提供人员社会保险证明材料的，提交以下材料亦视为符合：

若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若为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

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若因社保部门原因无法提供的，需提供劳动合同及社保部门官方通知证明(或官网公告截图)。

★附2：股权关系证明材料

1.股权关系证明截图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或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https://gjsy.scopsr.gov.cn)、或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等网站查询的股权关系截图）。，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股东及出资信息。

注：上述股权关系证明截图对应的信息须与《供应商基本情况表》保持一致。
标人未按要求提供或所提供证明材料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情形，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
2.承诺函

致：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我公司申请参加          项目（此处填写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为          （此处填写项目编号）的项目投标，并作出如下承诺：

我公司承诺所填报的股权关系情况真实、准确、完整。

我公司承诺自股权或管理关系证明材料查询之日起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止，股权关系不会发生变更。如发生变更，将在投标文件中另行申明并附证明材料，保证不出现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否则，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